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不適任教師處理辦法 
一 依據： 

 」一)教育部98年12月24日台人 二 字第0980213372A號函  

 」二)雲林縣政府98年8月12日府教學字第098009812代號函辦理  

二 目的：整合校內各項資源及建立共識，設立教師輔導機制，期能透過輔導

計畫之實施，有效輔導不適任教師問題，保障學生受教權益，提升教師專

業形象  

三 實施策略： 

  1.依據縣府規定，建立校內不適任教師處理作業標準流程  

  2.落實校內教學輔導支援系統，輔導教師發展教學策略與技巧  

四 執行方式： 

  1.依據教育部 教育處相關規定及辦法，擬定校內不適任教師處理辦法並公

告週知  

  2.發現校內教師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經有關

機關查證屬實者 第七款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及第八款教學不力或

不能勝任工作，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情事者，則啟動學校不適

任教師處理機制，依附表流程分項辦理，協助不適任教師改善問題  

  3.處理流程依情事不同，訂定發覺期 輔導期 評議期之機制，相關規定及

流程以教育部 教育處發 之處理辦法為主要依 標準  

五 預期成效： 

  1.建立處理不適任教師之標準作業流程  

  2.整合校內各項資源，建立輔導支援系統，保障學生受教權益  

六 附則：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
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 處理不適任教師調查小組 組織辦法 
第一條：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台人」二)字第09200724代令號函： 處 理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 辦理   

第二條：為公正鑑定本校 不適任教師 之真實性及維護保障學生受教權，特

成立 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處理不適任教師調查小組 以下簡

稱 本小組 本小組由下列成員組成之：  

    1.教導主任一人  

    2.人事主任一人  

    3.教師 表一人  

    4.教評會 表一人 教評會推薦   

    代.家長會 表一人 家長委員會推薦   

共計五人組成，由教導主任擔任召集人，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另設幹事一人，

由學校教務組長擔任，負責相關行政及會議紀錄事宜   

第三條：教師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，得由校長授權成立 處理不適任教 師

調查小組 進行調查：  

    1.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有具體事實者   

    2.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，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如附表   

    3.精神狀況不適宜教學工作，有具體事實者   

第四條：各單位遇問題或投訴時，應立即告知教導主任或教務組長，以便教導

處瞭解狀況並作成專案紀錄報告校長 校長認為有必要時，授權教導

主任召開調查小組會議，並將處理過程 實紀錄   

第五條：本小組會議須有全體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方得開會，必要時得邀

請相關人員列席或親赴現場勘查 議案之可決，須經出席成員二分之一

以上之通過   

第六條：本小組開會時，各成員應親自出席，不得委派 表   

第七條：本小組會議所討論之事項，若涉及成員三等親屬以內者，應予迴避   

第八條：本小組應將查證結果專案呈報校長，學校應於十日內以書面將查證結

果通知當事人，經查發現確有 情事者即進入輔導期   

第九條：本辦法經校務會議決議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   

 

附表：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款所稱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情事認

定參考基準  

一 不遵守上下課時間，經常遲到或早退者   

二 有曠課 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，經勸導仍無改善者   

三 以言語羞辱學生，造成學生心理傷害者   

四 體罰學生，有具體事實者   

五 教學行為失當，明顯損害學生學習權益者   

六 親師溝通不良，可歸責於教師，情節嚴重者   

七 班級經營欠佳，情節嚴重者   



八 於教學 訓導輔導或處理行政過程中，採取消極之不作為，致使教學無效

學生異常行為嚴重或行政延宕，且有具體事實者   

九 在外補習 不當兼職，或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商業行為者   

十 推銷商品 升學用參考書 測驗卷，獲致利益者   

十一 重病或體力並不適宜教學工作，有具體事實者   

十二 有其他不適任之具體事實者   


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 處理不適任教師輔導小組 組織辦法 
第一條：依據教育部 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台人」二)字第09200724代令號函： 處

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 辦理   

第二條：為保障學生受教權，並落實學校輔導不適任教師機制，特成立 雲林

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處理不適任教師輔導小組 以下簡稱 本小

組 經調查小組會議認為有輔導之必要，應立即成立 本小組由

下列成員組成之：  

1.教導主任一人  

2.教務組長一人  

3.教師 表一人  

4.教評會 表一人 教評會推薦   

代.家長會 表一人 家長委員會推薦   

共計五人組成，由教導主任擔任召集人，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另設幹事

一人，由學校教務組長擔任，負責有關行政及會議紀錄事宜，必要時得尋求法

律 精神醫療 心理或教育專家之協助   

本小組必要時得進駐教室，進行現場觀察與攝影紀錄 學校派視聽器材支

援人員一名 及教學協助  

進行教學輔導期間，得由教導主任以簽呈方式，簽請校長公假排 課，專

心進行輔導   

第三條：輔導原則如下：  

1.輔導方式應力求有效   

2.如為精神異常教師之處理，學校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，請求當事

人主動提供醫療機構出具之精神疾病鑑定報告書或診斷證明書 惟當事

人經校方通知兩週內仍拒不提供上述證明者，學校得派輔導小組一人陪

同就醫 若當事人仍拒絕，結束輔導，逕提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  

3.輔導期之輔導過程應有書面或其他資料 如照片 影帶 等紀錄，俾提

供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審議不適任教師評鑑小組審議之參考   

4.輔導期程以二個月為原則，並得視輔導對象個案情形或參酌專家建議予

以延長，惟最多以一個學期 六個月 為限   

第四條：評議期及報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備查階段：  

1.於輔導期程屆滿，本小組應對被輔導之當事人加以評鑑 估 ，並作成書

面報告提交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  

2.如前述輔導期程屆滿，並經評鑑結果顯對當事人並無助益，則學校應依

教師法及本要點或相關法規之規定，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之，學

校教評會作成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決議後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

日內檢附教師經輔導後仍無改進成效之紀錄 教評會會議紀錄相關資料

及具體事實表，報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審議不適任教師評鑑小組審議核

准，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  

第五條：本辦法經校務會議決議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  


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處理不適任教師輔導標準作業流程 

項目名稱 不適任教師輔導流程 

承辦人員 教導主任 人事主任 

相關單位 教導處 人事室 

辦理時間 不定期 

辦理期程 每年 1月至 12 月 

注意事項 
1.各項委員出席人數及表決通過人數 2. 表組織成員  

3.會議紀錄  

有關法  
1.教育部 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  

2.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七 八 九款 

3.教師法施行細則 

4.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

代.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

令.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 

7.基隆 政府 輔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方案  

辦理方式 
一 確認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之條款 

二 察覺期：成立調查小組 查證結果學校應於十日內以書面告

知當事人〉 調具體事實  

三 輔導期： 第二項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經通知後即進

入輔導期，至 以二個月為原則，最長以六個月為限，輔導

計畫函報教育處核備  

四 評議期：教育部 第一及三項 ：經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

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通過 第二項 ：委

員二之一以上之出席，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行之 進行

決議時應採無記名秘密投票，以確保教評會委員獨立行使職

權，始得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  

五 核定程序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設立諮詢專線，協助學校於

行政程序處理上減 瑕疵 當程序有瑕疵需補正程序， 經

流程；不服者，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 30 日內書面向 申

評會提出申訴  



訂定校內 處理疑 不適任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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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處理不適任教師輔導流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依縣府方案訂定校內組織辦

法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 

接受陳情或反應 

第二項：疑 教學不力

之具體事實或違反聘

約情節重大之情事 

蒐集資料建立資料有具體事實 

第二項：學校成立 教師輔導小組 輔導    

第二項：輔導期屆滿評估，結案報府追蹤輔導   

召開教評會審議或考核委員會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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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六個月為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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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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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聘之處分，教評會 3/2 出席，

2/1 通過 

依校內教學視導或家長

投訴及反應等方式發現 

不服者，得於接獲通知之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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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輔導期教師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

一 認識自己認識環境 

教師個人資料表 

檔案建立日期：          

教師姓名：        性別：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   .    .      

最高學歷：               教師證書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  

服務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服務年資：       

擔任職務：        任教年級：       任教科目：           

專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教學輔導項目： 

  

2. 

 

 

 

同儕教師姓名：____________            簽章                 

觀察教學領域：_____________  時間：_____   _____                

備註:1.輔導計畫擬定後，經學校輔導委員會議通過委員簽名確認，並影印每人

一份確實執行，校內觀察階段以密件處理，以維護相關人員聲譽，校外

觀察人員階段，輔導計畫正本留校，影本蓋與正本相符章及校長職章後

依規定函報教育處核備  

     2.學校檢討會議每兩星期召開ㄧ次 


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觀察教師教學觀察紀錄 

 輔導期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觀察教師姓名： 

 輔導重點事項： 

  1. 

  2. 

 

說明 ：請就你觀察的學科或領域狀況填寫表格 

評定成績 次
數 

日期、時間 
 可 改進 

教 學 現 況 紀 錄 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評     

字 述 

點 改進事項 

  

觀察教師簽章： 

 


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輔導教師教學 表 

 

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你所 段時間所 的 力 經 到 為  

 

對學校： 

 

 

對自己：  

 

 

對學生：  

 

 

 

自評成績 項
次 

項目 
 可 改進 

教 學 現 況 紀 錄 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評     

 

二 你需要在 力的事： 

 

對學校： 

 

 

對自己：  

 

 

對學生： 

 

輔導期教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觀察教師簽章： 


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觀察建議 標 
說明 ： 1.自評：依據輔導期教師 表  

2.他評：依觀察教師觀察表  
3. 合報告：由教導主任 據 方意 及個人觀察 成 合評估  

自評 他評 1 他評 2 合報告 
 

評鑑 標 

 

良 可 改

進 

 

良 可 改

進 

 

良 可 改

進 

 

良 可 改

進 

是
否
需
要
再
成
長 

A 1 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             

A 2 適 的教學計畫              

A 3 精 任教學科領域知識              

A 4 呈現教材內               

A 5 用有效教學技巧              

A 6 善於 用學習評               

A 7 應用良 溝通技巧              

A 8 科專業能力之教學表              

1 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              

2 營造 極的班級學習               

3 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             

4 落實學生輔導工作              

1 參與教學 工作              

2 發教材、教法或教具              

3 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 習              

4 反 教學並尋求專業成長              

1 守教育專業 理規               

2 成份內 動工作              

3 建立與學校同事、家長及

良 的合作關  

             



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教師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評會議紀錄 
 

教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出教師 成的教學成就或專業表現 

目標項目 

 

2. 出教師需要 成長的評鑑 標 

需要成長的項目 續發生次數 

  

  

  

發展 次 特定成長 動 列 可以採行的 動  合作人員 成日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檢討會議時間 日期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 月 _____日    時間：_____ 至 _____ 

輔導期教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觀察者簽名：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教導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人事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